关于印发《桃源县教育局开展违规补课                    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各乡镇中学、中心学校、县属学校、民办学校、幼儿园：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及教师从教行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坚决纠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行风问题，维护教师教书育人的良好形象，根据常德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两个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常教通〔2017〕42号）及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开展“违规补课”专项整治的通知》（常政教督通〔2017〕5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全县中小学开展违规补课专项整治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补课等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专项督导，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促进教育行业风气不断好转，营造有利于我县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保证。

二、督查机构
1.督查领导小组

组  长：文继承

    副组长：阙明杰  邓富洲
成  员：李华星  潘定军  许太平  佘纯清  魏启新  文金华  

        向钦林  陈俊兵

2.督查工作小组      

组  长：黄  惠

副组长：刘祖华  姜胜云  袁云清   张以刚  罗朝新  万雄伟

        黄海山  魏占之  郭述清（常务）

成  员：黄兴建  赵海元  胡光辉  姚建华  刘清明  孟继刚  

        庄永富  刘一民  杨世奇  沙孝泉  饶南洲  丁大永  

        罗振明  管明骏  高俊祥  王  平
三、整治重点
1.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2.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3.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4.在职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5.在职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6.在职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四、工作安排

（一）宣传发动阶段（4月19日—4月21日）

各校要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进行宣传动员，由主要领导带领学习《教师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充分认识有偿补课行为的危害和对自身的不良影响。

自查自纠阶段（4月22日—4月29日）

各校要组织本校教职员工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查问题、找差距、比不足，填写附件1《违规补课情况调查表》，并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对能认真开展自查并积极整改且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的，既往不咎；对不如实自查登记且不自纠的，学校先予以严肃处理并书面报告县教育局。

各校要认真开展自查，逐年级、逐班、逐个教师进行彻底排查，准确

掌握每位教师是否有违规补课情况，填写附件2《违规补课情况统计表》；并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整改方案，全面清理整改。

通过组织集体宣誓、签订责任书、做出公开承诺等形式，组织教职员

工做出不“违规补课”的书面承诺，并明确违规处理规定；校长要代表全体教职员工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并将《学校公开承诺书》张贴在对外公开栏中。通过召开家长座谈会、聘请学校监督员、发放《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印发宣传单、设立举报电话、投诉信箱等形式，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举报电话：0736-6625187

举报邮箱：tydds168@126.com

4.针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违规补课”问题，学校采取切实措施，督促教师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切实做到整改不彻底的教师不上讲台。凡在4月21日后，仍继续“违规补课”的在职教职员工，一经调查属实，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请各校将自查自纠报告于4月29日前以电子稿形式报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邮箱：tydds168@126.com）。
（三）集中整治阶段（4月30日—5月15日）

从5月5日起，县教育局违规补课专项整治工作督查领导小组及督查工作小组，将根据群众举报线索，采取全面督察和重点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不定期到各乡镇中小学周边明查暗访，对各学校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促检查，并通报督查结果。对群众举报投诉，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查实严处、绝不姑息；对社会影响较坏的典型案例严处并曝光，责任人员严肃处理；对于违反规定的学校和教师，一经查实，将依法严肃处理，并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责任。

五、措施要求

1.全面落实责任。各学校要把开展治理违规补课、有偿补课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责任主体职责，同时将宣传教育、调查了解、排查摸底、受理举报等工作分解到个人，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做到有违必治、有错必纠、有案必查。

2.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对本地区专项治理行动的领导，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邮箱。要真正树立“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群众反映强烈、有重要线索的案件一把手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亲自上报。实施连带责任制，强化责任追究，哪个学校的教师出了问题，要由所在学校校长负责。

3.明确工作要求。各校要严格执行县教育局关于专项治理行动的各项要求及时间节点部署专项治理工作。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专项治理行动方案。要召开中小学校长专门会议，与所有中小学校教师都要签订责任状或承诺书，保证每位教师认真履行《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不组织、不参与有偿补课等活动。

4.健全规章制度。各校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专项治理工作流程。设立教师联系卡，家校联系卡，定期对教师、家长进行走访、电访，及时掌握信息，防患于未然；学校的主要领导要包学科、包年组，对重点学科、重点教师以及补课的重点场所要进行重点检查、突击检查，节假日期间，要组织专门力量对所属中小学以及经常出现办班、补课的重点场所进行不少于2次的巡视检查；规范档案管理，要将专项治理工作的各项资料，经相关人员签字后存档备查。

5.严肃问责惩处。对违反有关规定的教师，视情节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对违规教师所在学校实行年终绩效评估一票否决，取消所在学校及学校主要负责人年内各种评先选优资格，并在全县范围给予通报批评。

附件：

    1.违规补课情况调查表

    2.违规补课情况统计表

                                   桃源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7年4月18日

附件1：

违规补课情况调查表
   学校名称：                                     填表时间：
	教师姓名
	
	性别
	
	任教班级
	

	任教学科
	
	补课时间
	
	补课地点
	

	起始时间
	
	收费标准
	
	学生人数
	

	补课内容
	

	违规补课
类型
	
	强制或暗示
	

	其他违规
情况
	

	县教育局
举报电话
	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举报电话：0736—6624879


附件2：

违规补课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学校名称
	学校

教师数
	参与违规补课类型及教师数
	合计
	参与有偿

补课教师

所占比例

	
	
	参与有偿补课教师数
	参与有偿带生

教师数
	参与有偿办班教师数
	
	

	
	
	
	
	
	
	

	
	
	
	
	
	
	

	
	
	
	
	
	
	

	
	
	
	
	
	
	

	
	
	
	
	
	
	

	
	
	
	
	
	
	

	
	
	
	
	
	
	

	
	
	
	
	
	
	

	
	
	
	
	
	
	

	
	
	
	
	
	
	

	
	
	
	
	
	
	

	
	
	
	
	
	
	

	
	
	
	
	
	
	

	
	
	
	
	
	
	


